














合格經銷商及產品查詢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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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 型 電 動 二 輪 車 所 有 人 依 規 定 申
請 新 領 牌 照 登 記 ， 經 公 路 監 理 機
關 實 車 查 核 後 ， 發 給 牌 照 ， 號 牌
每 車 一 面 ， 應 正 面 懸 掛 於 車 輛 後
端之明顯適當位置。(道路交通安
全 規 則 第 1 1 5 - 2 條 、 第 1 1 5 - 3
條 、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
71-1條、71-2條)

AB55678懸掛車牌

（三）

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人應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，投保強制汽車責任
保險。(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-1條)

（四）

微型電動二輪車應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，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，並登
記、領用、懸掛牌照後，始得行駛道路。(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5-2條、道
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-1條)

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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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指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附則

停車規定

自行車
停車格

自
行

車
停

放
區

機車
停車格

慢車不得任意停放，應在規定地點或
劃設之標線以內，順序排列。在未設
置自行車停車設施之處所，自行車得
比照大型重型機車以外之機車停放。
(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1條、道路交
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4條)

一、

已 依 規 定 懸 掛 牌 照 之 微 型 電 動 二 輪
車，得停放於已實施收費之路邊機車
格及本市停管處轄管路外停車場機車
停 車 格 。 (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
69-1條、停管處新聞稿)

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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